附件2：

淮南市建设创新型城市若干政策措施
兑现补助申请须知
根据《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印发建设创新型城市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淮府秘〔2017〕12号），为规范建设创新型城市若干政策措施资金申报管理，本着分类指导、简化程序、提高效能和公正透明的原则，制定本申请须知。
一、申报主体
在本市境内注册且主体税种在本市缴纳，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在淮的高校、科研院所，以及户籍在淮南的社会个人（仅限专利资助），申报的项目须在本市范围内组织实施，在申报通知规定的时段内当年发生并符合政策措施的规定的条款内容，且无不良信用记录，均在本政策专项资金支持范围之内。本政策兑现均为一次性奖励，不重复享受。
二、申报时间
每年由市科技局适时发布通知，组织上年度政策兑现的申报工作。各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须在规定的申报起止日期内完成网上和纸质件申请，逾期没有申请的项目，视为自动放弃，不再受理。
三、申报方式
申报单位登录淮南市科学技术局网站（http://kjj.huainan.gov.cn/），进入“创新型城市建设服务平台”，进行网上申报。申报期内系统全天24小时开放。申报时按系统提示填写申报表，并上传所需附件材料。经业务主管部门审核后，在线打印纸质材料签字盖章，与其他材料装订成册后，一式两份报送至市政务中心科技局服务窗口。窗口受理时将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合规性、真实性等进行现场初审，不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不予受理。
四、申报和审核程序 
项目申报和审核按“网上申报、部门审核、联合会商、媒体公示、会议审定”的程序执行。申报通知在“淮南市科学技术局” 网站公开发布。申报材料网上提交后，由市科技局、市质监局、市工商局等业务主管部门相关科室负责网上审核。各部门分别负责本部门审核明细表的填报，统一汇总至市科技局。兑现方案与市财政局联合会商后，向社会公示。公示内容为申报单位名称、项目、对应条款、申报金额、核定金额等，公示期为5天。公示无异议或对异议复审后，经市科技局局长办公会研究确定。经批准后，按程序拨付兑现资金。
五、申报条件和申报材料
网上申报资料上传附件包括：企事业单位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的，仅提供一证即可，下同）和承诺书及下列各条款要求的申报材料应为原件扫描件。
纸质申报材料包括：企事业单位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承诺书原件，在线打印的申报表和下列各条款要求的申报材料均应加盖本单位印章。
第1条：落实创新型省份建设政策
申报条件：符合创新型省份建设政策，并已经省科技厅审核确定。

申报资料：省财政厅、省科技厅批文或省拨资金到位证明。

审核部门：市科技局高新科   电话：6644826

市科技局农社科   电话：6662424
第2条：培育创新型（试点）企业
申报条件： 1、新认定的国家、省级、市级创新型试点企业。2、正式命名的国家、省级创新型企业。
申报资料：新认定或正式命名的国家、省级、市级创新型（试点）企业批文（证书）。
审核部门：市科技局政策法规科 电话：6644166
第3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申报条件：1、新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3、首次参加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评审的企业。
申报资料：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相关新认定、重新认定批文（证书），首次参加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评审的部门联合推荐函。
审核部门：市科技局高新科 电话：6644826
第4条：支持建设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
申报条件: 1、新建院士工作站并经省科技厅备案。2、新建博士后工作站。
申报资料：1、批准文件。2、备案材料（含合作协议等）。审核部门：市科技局 创新办 （院士工作站）电话：6648023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技科 （博士后工作站）电话：6678293
第5条：支持企业建设研发机构

申报条件: 新认定的省、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市级重点实验室。
申报资料：新认定的省、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市级重点实验室批文。
审核部门：市科技局计划科 电话：6664173
第6条：支持社会力量建设众创空间
申报条件: 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星创天地）。
申报资料：1、批准文件； 2、在孵化企业名录； 3、孵化企业运营情况（年度收入及缴税情况）。
审核部门：淮南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电话：3316432
第7条：引进、培育科技服务机构
申报条件: 在淮新注册的科技服务机构。
申报资料：1、服务对象名录及服务内容；2、年度财务报表；3、服务收入专项财务审计报告。
审核部门：市科技局情报研究所 电话：5315510
第8条：支持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
申报条件: 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农业园区）。
申报资料：1、批准文件；2、主要申报文件资料
审核部门：市科技局农社科 电话：6662424
第9条：支持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

申报条件: 新认定的国家、省、市级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申报资料：1、批准文件；2、主要申报文件资料。
审核部门：市科技局农社科  电话6662424
第10条：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申报条件: 当年登记的技术合同
申报资料：1、当年登记的技术合同交易清单；2、登记机构所出具的技术合同交易总额登记证明。
审核部门：市科技局情报研究所 电话：5315510
第11条：鼓励发明创造。
申报条件:1、获得中国发明专利授权。2、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授权。3、获得国外发明专利授权。
申报资料：1、专利授权证书。2、身份证明（仅限个人）
审核部门：市科技局知识产权处 电话：6667971
第12条：支持专利运用和保护

申报条件：1、对企业运用专利权质押贷款发生的评估费；2、对专利权人维权诉讼费。
申报资料：1、专利权质押证明；2、贷款证明；3、评估费或诉讼费证明
审核部门：市科技局知识产权处 电话：6667971
第13条：实施标准战略
申报条件:1、主持、参与（排名前3位）制订国家标准；2、主持制订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申报资料：1、已颁布的标准及文号
审核部门：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标准化科  电话：2670170
第14条：实施商标战略 
申报条件: 获得中国驰名商标、安徽省著名商标、淮南市知名商标。
申报资料：1、批准文件；2、商标名称。
审核部门：市工商局商标科 电话：2673893
第15条：实施科技进步奖励。
申报条件: 获得市科技进步特殊贡献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项目。
申报资料:1、批准文件； 2、获奖证书
审核部门：市科技局 创新办 电话：6648023
第16条：实施科技计划项目
由市科技局网上单独发布指南，另行组织实施。
第17条：支持工业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
申报条件:1、新认定的省级新产品。2、新认定的安徽工业精品
申报资料：新认定的省级新产品、安徽工业精品批文（证书）。
审核部门：市经信委科技科  电话：6678303
第18条：支持“50科技之星”创新团队建设
申报条件: 已列入淮南市“50科技之星”建设的创新团队.
申报资料：1、批准文件2、主要申报资料
审核部门：市科技局 创新办 电话：6648023
第19条：鼓励科技企业直接融资

申报条件：符合《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企业上市（挂牌）奖励的若干意见》（淮府秘[2015]123号）《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企业上市（挂牌）的补充意见》（淮府秘[2016]88号）等文件。
审核部门：市金融办金融一科  电话：6678287
第20条：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个人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骗取、套取创新型城市建设财政资金等违规行为的，项目单位3年内不得申报任何财政扶持资金。对其他违规违纪责任人员，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严肃查处。
